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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北一區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、北二區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

心、中區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、南區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

心、本部部長室、林常務次長室、主任秘書室、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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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送「大專校院防治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』疫情心理輔

導注意事項」(如附件1)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　

一、為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疫情，本部訂定旨揭注意

事項，請各校配合規劃校內防治疫情之相關心理輔導措

施。

二、另檢附四區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製作之「防制

疫情心理輔導文宣及輔諮中心的信」等4件防疫宣導參考
範例(如附件2)，學校得參酌製作校內防疫宣導文宣，以營
造校園安心防疫之氛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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